苏  州  市  交  通  局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苏州市水运工程建设指挥部

苏交字〔2007〕119号


关于开展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

劳动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水运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三个服务”，推进“三个转变”，动员全市航道职工参加“投身十一五，当好主力军”劳动竞赛活动，积极参与、支持、推动我市航道建设和管理水平，经研究决定在全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中开展“三保四好”为主要内容的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

一、竞赛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和“质量是生命，质量是责任、质量是财富”的理念，进一步促进稳定和谐劳动关系，大力激发航道建设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增强质量和安全意识，为我市国民经济发展和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竞赛范围

承担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的管理、设计、科研、监理、施工单位（集体）和全体建设者（个人）。

三、竞赛内容、目标

1.内容：保质量、保安全、保工期，成本控制好、现场管理好、技术创新好、劳动关系好。
2.目标：优质高效,科技创新,廉洁务实,造就精品工程。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竞赛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组委会。 

主  任：陆留生  市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

副主任：沈  华  市总工会副主席

谢正才  市交通局党委副书记

陈建新  市交通局副局长

刘  社  市航道管理处处长、党总支书记

成  员：丁志农  市航道管理处副处长

高志法  市航道管理处党总支副书记

汪明灏  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

陈国贤  市交通工会主席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水运工程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竞赛活动组织实施、督促检查、考核评比、发布信息等日常工作。办公室成员：周晓尉、陈涛、陆成年。联系电话：58171569，传真：58171564，电子邮件：fanxianyan@126.cn

五、评比表彰

总结评比：竞赛活动在日常考核的基础上进行总结评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标准、推荐表见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总结评比严格按照自下而上，民主推荐，集体讨论，组委会审核批准。评比实行安全、质量、廉政和拖欠职工工资一票否决制。

表彰奖励：苏州市交通局、苏州市总工会和苏州市水运建设指挥部按年度和竞赛阶段目标性相结合进行表彰，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资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竞赛活动中涌现的优秀成果，推荐省、市及全省交通行业表彰。

六、实施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参赛单位都要把竞赛活动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健全竞赛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为确保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各项目部和施工单位要全面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充分发扬团结拼搏的精神，努力创造出最佳的安全、质量、工期和效益。

2.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各参赛单位要根据竞赛活动的目标和内容，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制定实施竞赛具体方案，提出不同阶段、不同考核对象的具体标准和细则，报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3.广泛宣传，层层发动，培养典型，以点带面。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动员，使广大建设者明确竞赛活动的意义、内容以及本单位具体做法和要求。要注意及时发现、培养、树立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竞赛活动氛围。

4.加强督查，严格考核。各参赛单位要严格按照竞赛要求，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各自施工标段竞赛活动情况进行自查，并做好记录，防止竞赛活动流于形式，走过场。

二○○七年十月十二日

抄送：江苏省交通厅、江苏省交通厅航道局、江苏省海员交

通工会

附件一：

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标准

一、先进集体

1、安全生产：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安康杯”竞赛和推广“监控法”活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安全培训工作，增加安全投入，落实安全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杜绝违章操作，抵制违章指挥，无责任职工伤亡事故，减少一般事故。

2、工程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积极推行质量管理责任制，有健全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创优计划，建立规程和工程管理各项制度，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单位工程优良率100%，杜绝重大质量事故，消除质量隐患，消除主要质量通病。

3、工程进度：根据合同工期和总体工程建设要求，科学编制工程进度计划。严格执行经过审批的工程施工进度计划，及时上报工程进度报表，反馈工程信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完成或提前完成工程分项进度或主要项目的控制进度。

4、科技创新：广泛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并取得较大成效。在工程建设中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有突破性成果。

5、企业管理：重视职工队伍管理，劳动关系稳定。积极开展劳动竞赛，竞赛活动有方案，责任落实，成效显著。职工遵章守纪，施工操作规范。施工现场文明整洁，道路场地平整，标志标牌醒目，现场秩序井然，与周边居民和谐相处。严格执行国家劳动用工制度，依法维护职工权益，未发生拖欠职工工资现象。

二、先进个人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爱本职工作，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单位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怕艰苦，乐于奉献，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工程建设的设计、科研、施工、监理、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

3、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为确保工程质量做出突出贡献。

4、对工程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利用，技术创新成果显著。

5、严于律己，不利用工程建设谋取私利，敢于抵制不正之风，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

6、安全意识强，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在生产安全工作中作出表率。

附件二：

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集体登记表
	单 位
	
	负责人
	

	职工人数
	
	联系电话
	

	主要先进事迹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市竞赛组委会

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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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苏州市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个人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工种（岗位）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主要先进事迹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市竞赛组委会

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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